
□ 记者 章炜

段先生与未婚妻在上海一家摄

影公司预订了 18999 元婚纱摄影套

餐， 此后， 段先生因个人原因解除

合同， 并支付了 30%作为违约金。

支付后， 段先生左思右想， 觉得违

约金额过高， 超过实际损失， 要求

摄影公司返还部分违约金。 摄影公

司则认为事先已有合同约定， 应该

按约履行。 于是， 段先生在线上提

交了调解申请， 希望通过“三所联

动” 的方式进行解决纠纷。

接案后， 虹口区人民调解协会

的调解员第一时间联系了段先生，

了解事件大致经过。 原来， 段先生

当时是冲动消费， 虽认可自身违约

责任， 但支付的 30%违约金显著过

高， 对方还未进入拍摄流程， 没有

实际提供服务， 也不存在对应的损

失。 考虑到时间和精力的成本， 段

先生不愿意走法律诉讼程序， 希望

通过调解协商处理。

调解员多次实地走访后， 联络

到了摄影公司负责消费售后业务的

主管经理邓女士。从邓女士处得知，

当时段先生确实支付了30%违约

金，摄影公司方也有调解意愿。约定

时间后， 双方来到虹口区四川北路

派出所调解室， 值班警官、 公益律

师、调解员都已在现场早早等候。

段先生提出， 婚纱照还没拍就

损失了将近6000元，太不合理，希望

将违约金降至5%。 邓女士则认为，

虽然尚未开始实际拍摄， 但门店接

洽、人员排期等存在隐性成本，且曾

经提议更换摄影套餐， 例如艺术照

或者全家福，但段先生表示拒绝。

为了更好地化解矛盾， 调解员采

用“背对背”的形式分头做工作。 对段

先生， 调解员引导他理解摄影公司在

前期运作中可能产生的隐性成本，让

他认识到自身违约确实给对方带来了

一定影响。对邓女士，调解员则从法律

条文和情理角度出发，指出根据《民法

典》相关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

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造成对方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

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

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

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

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调解员通过分析30%的违约金与实际

损失之间的差距， 希望公司能站在消

费者的角度考虑， 适当降低违约金。

经过调解员的不懈努力， 摄影公

司提出可以适当降低违约金， 段先生

也承认自己违约在先， 理解公司运营

的隐性成本和难处， 双方签订调解方

案， 最终达成和解。

据《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五条的

规定， 违约金不应过分高于实际损

失。 本案中， 段先生的摄影合同里虽

然约定了 30%的违约金， 但从实际情

况来看， 摄影公司的损失未达到此标

准， 因此还需要向段先生退还一部分

违约金。 本案法律事实清楚， 法律关

系简单， 但当事人若选择诉讼形式则

难免费时费力， 通过调解则能实现利

益最大化。 虹口区司法局依托“三所

联动”， 努力打造具有法治特色的人

民调解品牌， 让群众信得过、 靠得

住， 真正做到排忧解难， 案结事了。

【调解心得】

加装雨棚酿事故
驾驶人承担全责

本次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者小王

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依据

《民法典》 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由其监护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 所以小王的母亲李阿姨参与此

次调解过程。

调解伊始， 张阿姨提出了

8000 元的赔偿诉求， 遭到了李阿

姨的强烈反对。 她情绪激动地指责

张阿姨存在故意讹诈的行为， 坚称

此次碰撞轻微， 不应产生如此高额

的赔偿费用。 双方各执一词， 矛盾

迅速激化， 使得调解工作在起始阶

段便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调解员顾秀琴见此情形， 迅速

介入调解， 待双方情绪稍作平复

后， 便开始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详细

核算赔偿费用。 为了准确确定赔偿

依据， 调解员详细查看了张阿姨的

病历、 诊断报告、 检查单据以及交

通费用凭证等相关材料。

经核算， 张阿姨在治疗期间的

医疗费支出包括挂号费、 检查费、

药品费等共计 2820 元， 因就医产

生的交通费用为 300 元。 有关护理

费的计算， 较为复杂。 张阿姨因事

故导致腿部擦伤， 需要一定时间的

护理。 根据规定， 护理费根据护理

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 护理

期限确定。 张阿姨主张由其子女进

行护理， 但未能提供子女因护理导

致收入减少的证明。 调解员建议参

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

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费， 确定护理

费为每天 80 元， 护理期限为 14

天， 共计 1120 元。

营养费方面， 张阿姨因事故受

伤， 确需加强营养以促进康复。 根

据相关规定， 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

情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张阿

姨提供了医院的医嘱， 建议其加强

营养。 双方协商后， 确定营养费为

每天 40 元， 营养期限为 14 天， 共

计 560 元。

8000元诉求起争执
调解核算确定金额

尽管调解员对各项费用的核算

依据进行了详细且清晰的解释， 但

李阿姨仍然心存疑虑， 对这些赔偿

标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表示怀疑，

认为可能存在对自己不利的偏向。

而张阿姨也觉得自己最初提出的

8000 元赔偿要求并不过分， 对于调

解员核算出的 4800 元赔偿方案， 虽

有所动摇， 但内心仍不太甘心接受这

一数额。

面对双方的僵持态度， 调解员并

未放弃， 继续耐心地为双方梳理整个

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法律依

据。 调解员通过列举以往多个类似案

例的处理结果和赔偿范围， 详细地向

双方展示了在类似情况下法律的适用

原则和赔偿数额的确定方法， 使他们

能够更加直观、 清晰地理解此次调解

方案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经过多轮艰难的沟通与反复解

释， 张阿姨率先转变态度， 表示愿意

接受调解员提出的 4800 元赔偿方案。

她表示， 经过调解员详细地讲解， 她

明白了法律规定是很严谨的， 这个赔

偿数额虽然比预期的少， 但认可它的

合理性， 不想再为此事耗费过多的精

力和时间了。

看到张阿姨的态度转变， 李阿姨

也逐渐认识到这个赔偿数额是基于事

实和法律规定得出的合理结果。 她表

示同意， 并希望这件事情就此解决。

最终，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交通事故

引发的赔偿纠纷调解案件， 其焦点主

要集中在赔偿金额的确定以及责任方

对赔偿责任的认知与承担上。 在调解

过程中， 调解员充分发挥了专业优

势， 熟练运用《民法典》 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相关法

律法规， 为双方明确了权利义务关

系， 使赔偿依据有法可依、 有理可

循。

在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秉持客

观、 公正、 中立的态度， 既维护了张

阿姨的合法权益， 确保其因事故遭受

的损失得到合理赔偿， 又充分考虑了

小王及家庭的实际情况， 耐心引导双

方理性对待赔偿问题， 避免了矛盾的

进一步激化。 通过细致的沟通与协

商， 调解员帮助双方梳理了赔偿项目

和依据， 使他们对赔偿金额的构成有

了清晰地认识， 从而促进了双方达成

一致意见， 成功化解了此次纠纷。

在本案中还涉及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作为肇事方的赔偿责任问题。 小

王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未尽到安

全驾驶义务， 导致事故发生， 经交警

部门认定负全部责任。 在本案中， 李

阿姨作为小王的法定监护人， 未能尽

到充分的监护职责， 导致小王驾驶电

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 因此应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点评】

2025 年 3 月， 小王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

过程中， 由于车辆非法加装了雨棚， 影响了视

线和操作， 不慎刮到了同向驾驶电动自行车的

张阿姨， 导致她撞到护栏并受伤。 该起事故经

公安局认定， 小王在电动自行车上非法加装雨

棚的行为违反规定， 对该起事故承担全部责

任， 张阿姨在该起事故中不承担责任。 事故发

生后， 张阿姨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经诊断为

脸部眼角处和腿部多处软组织损伤。 经短暂治

疗休养后， 双方一同前往闵行区交通事故人民

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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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 30%违约金，经调解返还部分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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